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總說明 
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

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

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

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

關法規實施管制。」及第三項規定：「前項規則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

域之使用管制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授權，因應原住民族居住及傳

統慣俗等特殊土地使用需求，就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無法適用全國通案

性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事項，擬具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草案另訂特殊規定，計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規則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適用順序。（草案第二條） 

二、本規則適用範圍。（草案第三條） 

三、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申請作住宅使

用之申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許可條件及使用強度。（草案第四條） 

四、依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申請作住宅使用者，經審查同意後，得於維

持住宅使用之前提下，兼作民宿、綜合商品零售設施、一般零售設施、

一般服務設施及餐飲設施等容許使用項目。（草案第五條） 

五、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後新增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申請作住宅使用之

申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許可條件及使用強度。（草案第六條） 

六、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公有原住民保留地申請作公共設

施之項目，其申請程序、許可條件及使用強度。（草案第七條） 

七、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設施、傳統祭儀設施得免經申請同意使用之條件。

（草案第八條）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本規則之訂定依據： 

一、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

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經申請

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

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

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

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前項規

則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

用管制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 

第二條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

制事項於本規則有規定者，依本規則規

定，本規則未規定者，適用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四條

已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定之

管制規則最優先，本規則次之，其餘未規

定者方適用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為避免依本規則辦理者忽略尚有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適用，爰訂定適用

順序。 

第三條 適用本規則之原住民族土地及

海域，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依原住

民族基本法規定辦理。 

 

一、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定明

本規則適用範圍。 

二、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五款規

定，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

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另依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授權訂定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

圍土地劃設辦法，已明定原住民族土

地辦理劃設作業之程序，依同辦法第

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將劃設成

果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為避免疊床架屋，適用本規則之原住

民族土地及海域，由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辦理，

本規則不另訂劃設及公告程序。 

第四條 原住民族土地存有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者，原住

民得檢具申請書如本條附件一，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作住宅

使用。 

前項既有住宅屬同一部落、族群、

一、明定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

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申請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許可條件及使用強度之規

定，其中申請資格條件、部分申請程

序、許可條件及使用強度之規定，由

本規則定之，其餘限期補正、審查期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13003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130036


 
 

鄉（鎮、市、區）或直轄市、縣（市）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由原住民族機關

於本規則施行日起五年內統一或批次

代為申請；但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有輔

導計畫採分期分年方式辦理者，得依輔

導計畫規定期程辦理： 

一、經調查無增（擴）建。 

二、取得土地及既有住宅所有權人同

意。 

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依前項

規定受理申請後，應將申請書上傳至中

央主管機關建置之應經申請同意相關

作業系統，審查符合本條附件二查核事

項及土地使用強度、通行機能等審查內

容。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作住宅使用之

最大基層建築面積為二百平方公尺、總

樓地板面積為四百平方公尺，樓層以三

層為限或樓高不得超過十點五公尺。 

其餘限期補正、審查期限等，依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八條規

定辦理。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十八條及第二十條審查同

意，辦理使用地及註記資訊等資料登載

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應經申請同意

相關作業系統前，認有辦理地籍逕為分

割之必要者，得檢送有關資料至當地直

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單位）據以

辦理。 

限等規定，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草案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二、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本規

則規定，非可建築土地調整為可建築

土地可透過三種途徑辦理： 

(一)依本條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

住宅所在非都市土地輔導合法，無

論劃設為何種國土功能分區，未來

均可申請作住宅使用。 

(二)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後新增住宅，

延續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四十五條申請自用住宅機制，以

一次為限。 

(三)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零星土地非屬

前開二種情形者，得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透過「計畫」引導管制，凝聚部落

共識，就居住、經濟生產、公共設

施等需求核實評估規劃，或評估另

訂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以務實回應部落發展需要。 

三、為利由區域計畫法過渡納入國土計畫

法管制之順利推動，參考「原住民族

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

庫斯部落」內，有關非都市土地之使

用地檢討變更作業由政府協助辦理之

處理模式，爰於第二項就一百零五年

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之土地輔導合法

訂定原住民族機關，含中央、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區）公所等，

得主動代為申請之規定及條件，並於

本規則施行之日起五年內統一或批次

代為申請。但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有

輔導計畫採分期分年方式辦理者，得

依輔導計畫規定期程辦理；該期限過

後原住民仍可自行申請。 

四、另為加速輔導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

既有住宅所在非都市土地之合法化作

業，參考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三十條之七及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規定，於第六項

規定依第二項辦理並經審查同意者，

得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作業。 



 
 

第五條 依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申

請作住宅使用者，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得於維持住宅使

用之前提下，兼作適用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六條附表一住商分類之

民宿、綜合商品零售設施、一般零售設

施、一般服務設施及餐飲設施等細目備

註欄中，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種建

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

之容許使用項目。 

考量原住民族部落生活、社會、經濟之需

求，且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規定，住宅兼作民宿、綜合商品零售設施、

等使用項目即為免經許可，於本條明定依

第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申請作住宅使用

者，經審查同意後得兼作適用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六條附表一住商

分類之住宅、零售設施、營業處所及餐飲

設施等使用項目備註欄中，依原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之下列容許使用項目之細

目： 

(一)住宅：民宿。 

(二)零售設施：綜合商品零售設施、一

般零售設施。 

(三)營業處所：一般服務設施。 

(四)餐飲設施：餐飲設施。 

第六條 原住民族土地屬依原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農牧、養殖、林業用地，原住

民為居住需要，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以自

有土地檢具申請書暨使用計畫書如附

件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同意作住宅使用，並以一次為限： 

一、申請人及其配偶、同一戶內未成年

子女均無可供作住宅使用土地。 

二、申請人於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戶籍登記滿二年。 

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依前項

規定受理申請後，應將申請書上傳至中

央主管機關建置之應經申請同意相關

作業系統，審查符合附件二查核事項及

土地使用強度、通行機能、環境敏感地

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等審查內容。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作住宅使用者，

其最大基層建築面積、總樓地板面積及

樓層（高）限制，適用本條附表規定。 

其餘限期補正、審查期限等程序，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八

條規定辦理。 

一、明定原住民族土地申請作住宅使用之

申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許可條件

及使用強度，其中申請資格條件、部

分申請程序、許可條件及使用強度，

由本規則定之，其餘限期補正、審查

期限等，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二、延續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四十五條申請自用住宅機制之規定，

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後新增住宅得申

請作為住宅使用： 

(一)延續現行制度部分： 

1.申請人及其配偶、同一戶內未成年

子女均無可供作住宅使用土地。 

2.申請人於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戶籍登記滿二年。 

3.自有土地。 

4.以一次為限。 

(二)與現行制度不同部分：現行制度限於

「原住民保留地之農牧用地、養殖用

地或林業用地」，配合本規則適用範

圍，調整為「原住民族土地屬依原區

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養殖、林業用

地者」。 

第七條 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

二類範圍之公有原住民保留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

定明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

範圍之公有原住民保留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得申



 
 

所為興建停車場、殯葬設施、行政設施

及教育設施等公共設施，得檢具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五條附件一

及附件二申請書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使用。 

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依前項

規定受理申請後，應依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十八條規定進行審查，其

建蔽率及容積率上限適用該管制規則

第十三條規定。 

請作公共設施之項目，其申請程序、許可

條件及使用強度，適用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相關規定。 

 

第八條 於原住民族土地經直轄市、縣（

市）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之傳統文化

設施、傳統祭儀設施，且最大基層面積

小於六百六十平方公尺者，得免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一、依本法第六條第九款規定略以，國土

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保存其

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原住民族具

傳統性及特殊性之設施，包括傳統文

化設施如烤火房、穀倉、地窖、工寮、

獵寮、望樓、船屋、涼台……等，以

及傳統祭儀設施如祖靈屋、集（聚）

會所、少年會所、男子會所……等，

考量其類型多樣且各原住民族之傳統

設施不盡相同，其細項由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認定，不於本條逐項明列，以

保留彈性進而維護原住民族之文化主

體性。又考量其最大基層建築面積未

超過六百六十平方公尺，對周邊環境

影響則較為輕微，爰比照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十條規定之國

防、安全、戶外公共遊憩設施等點狀

使用項目，原住民於各國土功能分區

之原住民族土地作傳統文化設施及傳

統祭儀設施使用得免經申請同意使

用。 

二、有關傳統耕作慣俗部分，涉及水土保

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相關規

定之適用及超限利用問題，因尚無明

確區位範圍，應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就個別部落實際需要，於計畫中指

定區位，再針對適用範圍另定土地使

用管制，以適用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六條「……。但不包括依區域

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或依都市計

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他依法得為農、

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後

段但書規定，爰不於本規則另定排除

適用之規定。  



 
 

三、至有關傳統用海慣俗部分，因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六條及附

表一已有「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

之使用項目，回歸該管制規則辦理。 

第九條 本規則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自國土功

能分區圖公告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

用，並依本法進行管制，爰配合國土功能

分區圖公告時程，本規則施行日期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定之，俾符法制及實際作業需

求。 



 
 

第六條附表 

原住民住宅設施使用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另訂之最大基層

建築面積、總樓地板面積、樓層（高）上限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最大基層建築面

積（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樓層（層）或

樓高（公尺）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二百 四百 二層/七公尺 
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二百 四百 
三層/十點五

公尺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 二百三十 四百六十 
三層/十點五

公尺 

 

說明：配合第六條規定，明定原住民住宅設施使用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另訂之最大基層建築面積、總樓地板面積、樓層（高）上限。 

 

  



 
 

第四條附件一 

原住民住宅應經申請同意申請書暨使用計畫書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 

壹、 申請書 

一、申請範圍 

土地標示 

國土功
能分區
及其分
類及使
用地類
別 

土地使
用現況 

申請使用
項目（細
目）名稱*

與面積 土地
所有
權人 

備註 
鄉
鎮
市
區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面
積
︵
公
頃
︶ 

分
區
分
類 

使
用
地 

本
筆
土
地 

鄰
接
土
地 

項
目
名
稱 

面
積
︵
公
頃
︶ 

             

             

附註：使用項目（細目）之申請以符合本規則第四條及其有關規定為限。 

附圖：申請範圍圖（.SHP 檔，座標系統 TWD97；申請人得以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應經申請同意相

關作業系統之製作結果檢附。） 

二、申請人：自然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個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三、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包括下列三項： 

（一）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得採可攜式文件格式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簡稱 PDF】檢附）。 

（二）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得採可攜式文件格式【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簡
稱 PDF】檢附）。 

（三）土地使用同意文件（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 

四、受理申請日往前起算最近一年內之環境敏感地區查詢結果文件（存有一百零五年
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免附）。 

五、經直轄市、縣（市）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符合申請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屬一
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者，同時符合「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身分」、
「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等三項。屬新增住宅者，同時符合「原
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身分」二項）。 

六、地上建物所有權證明文件（地上無建物者，免附）。 

七、其他相關文件（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免附）： 

（一）申請範圍涉及環境敏感地區者，應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表」檢附各該環境敏
感地區主管機關認定未違反其主管法規之禁止或限制規定之意見文件。 

（二）涉及水庫集水區範圍（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者）者，應檢附土砂災害（以水土



 
 

保持審查同意文件取代者，應併同檢附）、水質污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保
水及逕流削減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水利主管機關）之相關主管機關同意
文件。並應檢附設置雨、廢（污）水分流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排出區外或
處理至符合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放流水標準後排放區內水體（環境保護、下水
道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貳、 使用計畫書 

一、計畫目的及法令依據 

二、現況分析（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免附）： 

（一）計畫區位範圍-地理位置圖（1/5000，標示申請範圍及聯絡道路）。 

（二）土地使用現況-現況照片。 

（三）計畫範圍套繪環境敏感地區示意圖（1/1200）。 

附圖：使用規劃示意圖（依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法規規定不得開發建築使用區位等）
（1/1200）（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免附）。 

三、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一）使用項目（細目）強度。 

（二）通行機能。 

（三）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之原
住民族土地，免附）。 

 

說明：配合第四條及第六條規定，明定原住民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

發展地區申請同意作住宅使用之申請書、使用計畫書等應備文件。 
  



 
 

第四條附件二 

原住民住宅使用申請同意案件（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

區）書面審查表 

申請人  
申請區位 ○○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含
備註） 

 

使用項目（細
目） 

 

土地總筆數  
申請總面積 ○○公頃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審查機關（單
位） 

查核事項及審查內容 
申請人 
檢核 

機關 
審查 

審查意見 
備註 

查核事項 

申請
資格
條件 

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
（單位） 

1.屬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原住民族土地。 
□是 
□否 

□是 
□否 

若勾「否」
者，退回不
予受理。 

2.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建築物所有權人皆為
原住民身分。 

□是 
□否 

□是 
□否 

若勾「否」
者，退回不
予受理。 

3.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 
□是 
□否 

□是 
□否 

若勾「否」
者，退回不
予受理。非
依第四條規
定申請者，
本項免勾選 

4.申請人及其配偶、同一戶內未成年子女均無可
供作住宅使用土地，未曾依本規則第五條或原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四十五條規定
申請同意作自用住宅，且申請土地為自有。 

□是 
□否 

□是 
□否 

若勾「否」
者，退回不
予受理。非
依第六條規
定申請者，
本項免勾選 

戶政機關
（單位） 

5.申請人於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戶籍
登記滿二年。 

□是 
□否 

□是 
□否 

若勾「否」
者，退回不
予受理。非
依第六條規
定申請者，
本項免勾選 

申請
書件 

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
（單位） 

6.申請使用項目（細目）為「住宅」。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若勾「否」、
「不符合」
者，退回補
正。 

7.位於直轄市、縣（市）另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適用區位者，符合該管制規則之規定。（非位
於該區位者，免勾選） 

□符合 
□不符合 
□免 

□符合 
□不符合 
□免 

8.申請使用項目（細目）符合本規則第四條第四
項或第六條第三項附表應經申請同意之規模規
定。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9.申請使用項目（細目）非屬免經申請同意。 
□是 
□否 

□是 
□否 

10.申請使用項目（細目）非屬使用許可之規模或□是 □是 



 
 

性質。 □否 □否 

11.申請書符合格式要求。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12.具備申請人清冊（附證件影本）。 
□是 
□否 

□是 
□否 

13.具備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申請人為
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 

□是 
□否 
□免 

□是 
□否 
□免 

14.具備環境敏感區位查詢結果文件。（受理申請
日往前起算最近一年內，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
一日前既有住宅之原住民族土地，免附）  

□是 
□否 
□免 

□是 
□否 
□免 

15.位於環境敏感地區者，具備各該環境敏感地區
主管機關認定未違反其主管法規之禁止或限
制規定之意見表示文件。（非位於環境敏感地
區者或存有一百零五年五月一日前既有住宅
之原住民族土地，免附） 

□是 
□否 
□免 

□是 
□否 
□免 

16.涉及水庫集水區範圍（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者）者，具備土砂災害（以水土保持審查同意
文件取代者，應併同檢附）、水質污染（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保水及逕流削減相關影響分
析及因應措施（水利主管機關）之相關主管機
關同意文件。並檢附設置雨、廢（污）水分流
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排出區外或處理至符
合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放流水標準後排放區
內水體（環境保護、下水道主管機關）之主管
機關同意文件。（非位於該範圍者，免附） 

□是 
□否 
□免 

□是 
□否 
□免 

審查內容 

1. 
土 地
使 用
強度 

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
（單位） 

申請使用強度是否未逾上限。 
□是 
□否 

□是 
□否 

 

2. 
通行
機能 

建設（工
務） 機關
（單位） 

1. 基地中有部分為非申請範圍之地區者，是否載
明維持該等地區原有通行之功能。 

□是 
□否 

□是 
□否 

無 該 情 形
者，本項免
勾選 

2. 是否臨接得指定建築線之道路。 
□是 
□否 

□是 
□否 

不具土地使
用強度或依
建築法規定
免臨接道路
者，本項免
勾選 

3. 
環境
敏感
地區
土地
使用
指導
事項 

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
（單位） 

申請範圍位於環境敏感地區者，是否符合各該環
境敏感地區主管法規規定。 

□是 
□否 

□是 
□否 

非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者
或存有一百
零五年五月
一日前既有
住宅之原住
民族土地，
本項免勾選 

其他注意事項 

環保機關（單
位） 

1. 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檢附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果文件者，免再徵詢） 

□是 
□否 

□是 
□否 

直轄市、縣
（市）主管
機關應將其
他注意事項



 
 

水利機關（單
位） 

2. 是否需擬具出流管制計畫。（檢附出流管制計
畫同意文件者，免再徵詢） 

□是 
□否 

□是 
□否 

載於同意函
副知有關機
關，並請有
關機關如有
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
第三款情形
者，應通知
直轄市、縣
（市）主管
機關。 

水保機關（單
位） 

3. 是否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檢附水土保持計
畫同意文件者，免再徵詢） 

□是 
□否 

□是 
□否 

審查結果 
符合審查內容，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十條規定同意。 
有需補正事項，請於三十日內補正。 
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八條規定駁回。 

註 1：本審查表未列舉之機關（單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以會簽或會稿方式審查

（如原使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註 2：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就表列審查事項，依其組織編制及業務劃分，以實際業務職掌之機

關（單位）為審查機關（單位），並得酌予調整或增加審查機關（單位）。   

 

說明：配合第四條及第六條規定，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於國土保育地

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作住宅使用之申請後，應會商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及戶政機關（單位），審查符合之查核事項及土地使用強度、通行機能、

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等審查內容。 
 

 


